关于举办路桥区首届优秀校园心理剧剧本评比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小学、直属学校、民办学校、幼儿园：

校园心理剧是基于心理剧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学生演员扮演当事人或当事人自己借助舞台呈现他们各种典型的心理问题，在心理辅导老师和全体参与演出者以及观众的帮助下，学会如何应对和处理心理问题，从而使全体学生受到教育启发的一种团体心理辅导方法。要想很好地开展校园心理剧活动，首先要做的是将学生遇到的实际心理问题编写成剧本。为此，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决定在全区开展校园心理剧剧本创作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剧本的类型：本次参评的剧本分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所谓原创就是故事或问题来源于学生的生活实际，然后创作的剧本。改编则可以根据童话、哲理故事或已经公开刊登的他人故事创作的剧本，改编的剧本必须附有原文。
二、参加对象：凡热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均可参加

三、剧本的内容：校园心理剧的创作要符合学生年龄及心理特征，只要是学生存在或需解决的心理问题均可作为剧本创作的内容，包括学习适应问题、人际交往问题、自我认识问题等。剧本应突出科学性、实践性、可操作行，要来自于学生的实际生活，切忌闭门造车和生搬硬套。字数以不超过6000字为宜。
四、上送要求：
1．时间：2009年4月30日。
2．上送份数和要求：
①评审剧本纸质文本：每个剧本一式5份，不署学校和作者姓名，各校汇总，附剧本清单(内容依次分别为标题、校名、姓名、教育网短号)，每个剧本另需填写一份申请表（见附件），报送教育科郑岩滨教师。
②电子稿（用电子邮件发送）。统一发到邮箱：lqxljy@163.com
3．格式要求：剧本需要A4纸张打印，标题用三号黑体，正文用五号宋体，每面38行，每页注明页码。
五、其它事项
为了有效遏制和打击剧本抄袭现象，倡导求真务实的教风与学风，对查实属于抄袭的剧本，将取消其评比与交流资格，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

校园心理剧将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我区各学校加以推广应用。希望学校重视这次校园心理剧剧本创作评比活动，组织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和其他相关教师团结协作，创作出好的心理剧剧本。
路桥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200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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